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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作出终审判决，支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前做出的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江西新百伦领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新百伦领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新百伦领跑公司”）等被告侵犯了新平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New Balance）标志性
的N商标以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称“新百伦公司”）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新百伦”字号，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
当竞争，并将损害赔偿金额由一审500万元提高到3,004万元。至此，New Balance从2015年开始针对新百伦领跑公司生产销售的
侵权产品发起的系列法律行动，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在先后获得深圳中院、广东高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苏州中院、重庆中院

等多地法院的胜诉判决后，以最高院的这个终审判决而获得突破性进展。

新百伦领跑被诉侵权运动鞋于2015年出现在市场上，其鞋两侧均使用了与New Balance标志性的N字母商标和装潢极其近似的标
识，并在很多鞋款上抄袭New Balance运动鞋的外观设计、颜色以及型号，导致消费者被混淆误导，以为该产品出自New Balance
公司而纷纷购买。两被告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公司、直营店铺和授权专卖店，迅速扩张到高达数千家零售店铺，年销售额在2018年
就超过10亿元。

 
为了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New Balance早在2015年在广州发起侵权诉讼，并先后在深圳、苏州、北京、重庆等地针对新百伦领跑
侵权运动鞋的经销商发起侵权诉讼。虽然各地法院均先后作出侵权认定并判决各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但是新百伦领跑公司鉴

于在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根本不顾法院生效判决，而是采取不断变换侵权主体、转让其注册的侵权标

识、注册新的侵权标识，并通过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提出管辖权异议、逃避送达等各种手段拖延诉讼进程，为其进一步扩大侵权

规模、获取巨额利润争取更多时间。至2020年，其年销售收入已超过20亿元。反观New Balance运动鞋的销售则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期的销售收入下滑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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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被告十分惊人的侵权规模，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将损害赔偿金额由一审法院确定的500万元改判为3,004万元。虽然该赔偿金
额相对被告所实际获得的利润或者原告所受到的损失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但是这仍然是New Balance迄今为止在数十起维权诉讼中
所获得的最高金额的赔偿判决（这里之所以强调“赔偿判决”，是因为在中国的高额赔偿判决，最终得到实际执行的比例非常小，大
多数情况下所谓高额赔偿仍然只是停留在判决书上）。本案中，原告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大量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的规模、销售金额

和获利情况，但鉴于无法获取被告完整的生产销售记录，难以准确计算被告的获利金额。这也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法定赔偿的主要

原因。最高院在本判决中详细论述了确定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在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侵权获利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法定赔偿上限来确

定赔偿金额，对于以后同类案件的审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最高院在本案判决中明确指出，对于难以证明侵权受损或侵权获利的具体数额，但有证据证明前述数额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

高限额的，应当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合理确定赔偿额，而不应简单适用法定赔偿。本案原告提交的大量不同来源的证据均可以证明

被告侵权获利数额巨大，明显远超法定赔偿最高限额。

其次，最高院在确定被告侵权规模和销售金额时，参考了侵权人所自行宣称的销售金额。在本案中，新百伦领跑公司在其官方网

站、微信公众号、媒体报道、招商大会及高管的商务洽谈中均提到其经营规模巨大，特别是在多个场合陈述其于2018年销售额达
10亿元。新百伦领跑公司虽然在诉讼中辩称其宣称的侵权规模属于宣传性用语，并不等于客观事实。但最高院结合新百伦领跑集团
高管的自述、该集团的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在案证据显示的新百伦领跑集团的侵权规模和侵权范围，最终酌定将10亿元作为“新百
伦领跑”的年销售额。

除本案判决以外，多地法院判决【(2020)最高法知民终943号、(2021)鲁民终1160号（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50件典
型知识产权案例）、(2019)沪民申987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终1433号民事判决书】均支持可以以侵权人宣称的侵权
规模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依据，认定“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其要求之一就是市场主体
在经营活动中面向客户的宣传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应通过故意隐瞒或者夸大的虚假宣传手段获取不当利益。市场主体不能为了

在经营活动中获取不当利益夸大宣传，却在侵权责任承担时为了逃避责任而否定该宣传内容。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宣传内容

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所述实为夸大宣传的主张不予支持”。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最高院在本案中亦适用了举证妨碍规则。本案一审过程中以及二审两次开庭期间，被告均无视原告多次申请法

院责令被告提交由被告所掌握的被诉侵权产品的财务资料，拒不提供其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记录，直到二审第二次庭审结

束后，被告可能是忌惮于原告提交的大量能够证明被告侵权规模和销售数额的证据，才勉强提交了部分自制的数据不全、缺乏真实

性的财务资料。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指出，本案原告“为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已尽力举证，在本院已
经明确释明拒不提供、虚假提供账簿、资料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江西新百伦领跑公司、广州新百伦领跑公司仍然向本院提

供数据不全、缺乏真实性的财务资料，故根据2013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参考新平衡公司、新百伦公司
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来判断本案赔偿数额。”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权利人应当积极举证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将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依据按照单项拆

分，逐一举证，尽可能提供多种计算方式和角度佐证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并向法院请求责令侵权人提交侵权产品相关的财

务资料。大部分的侵权人可能为逃避侵权责任会拒不提交财务资料，或者提交并不完整真实的财务资料。在此情况下，权利人可以

依据商标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张适用举证妨碍，以权利人的计算方式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参考。

最后，本案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厘清了注册商标与企业字号之间的权利边界。原告New Balance公司的中国子公司成立于2006年，
一直以“新百伦”作为其企业字号广泛使用在其运动鞋产品包装上以及各种商业活动中，已在运动鞋产品领域具有很高的市场知名
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系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被告新百伦领跑公司成立于2015年，并获得案外人所注册的“新百伦”、“新百
伦领跑”等商标的授权。对此，最高院认为，商标和企业名称属于不同的商业标识，在权利取得、权利性质等方面存在区别。商标
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企业名称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市场主体，二者注册取得途径和管理制度均有所不同。对某

一标志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不代表其当然有权将该标志作为企业名称使用，反之亦然。当不同主体使用同一标志作为商业标识开

展经营时，若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其主体身份、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或混淆可能性，则在后的使用行为可能构成不正当竞

争。最高院因此认定，在原告新百伦公司的“新百伦”字号已具有较强知名度的情况下，即便江西新百伦领跑公司、广州新百伦领跑
公司后续受让或取得与“新百伦”相关的商标，也无法基于在后的商标许可和受让行为取得在前的以“新百伦”为主要部分登记注册企
业名称的权利基础。




